
臺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臺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臺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臺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 - 2011/1/21(102.01.07 已有新規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南市都管字第 09816565410 號  

主旨：公告發布實施修訂「臺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自 98 年 12 月 23 日起

零時起生效，特此公告週知。 

依據：一、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4 條。二、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81 次會議決

議。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及第六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二、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申請辦理容積移轉案件，除相關法令規定外，並應依本要點規 

    定辦理，但各該都市計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有保存價值之建築，係指下列各款建築：  

（一）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古蹟及登錄之歷史建築。 

（二）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認定有保存價值並經本府公告 

      之建築。 

四、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經本市都市計畫劃 

    定之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廣場用地及下列任一 

    款規定之計畫道路用地等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為限： 

（一）已開闢之計畫道路用地。 

（二）與併案辦理容積移轉建築基地相鄰接之未開闢計畫道路用地，該計畫道路用地任一端 

      已連接開闢之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者。 

（三）本市尚未開闢之 8 公尺 (含) 寬以下之計畫道路用地。 

五、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所稱無建築行為，係指送出基地無新建、增建等建築行為。 

六、本市容積接受基地應下列地區為限： 



（一）都市計畫指定之地區。 

（二）都市計畫劃設之住宅區建築基地臨接 8 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且面積達 300 平方公尺 

      以上者。 

（三）都市計畫劃設之其他使用分區建築基地臨接 15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且面積達 1,000 平 

      方公尺以上者。 

    前項規定，如計畫說明書或相關法令另有限制、禁止者，應從其規定。 

七、依本辦法申請容積移轉之土地，應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八、為鼓勵本市具有歷史價值之私有建築進行保存與再利用，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之送出基 

    地，得循都市計畫程序申請下列容積獎勵：移轉後再加獎勵！102.01.07 刪除了 

（一）保存臨接道路之建築立面者，得獎勵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保存臨接道路之建築立面及建物者，得獎勵基準容積百分之十再加其樓地板面積之百 

      分之十。 

（三）保存臨接道路之建築立面及建物，並捐贈台南市政府或提供公眾使用且捐贈並委託非 

      以營利為目的設立之財團法人經營與管理者，得獎勵其樓地板面積百分之百。 

九、接受基地、送出基地二筆以上者，應按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接受基地、送出基地公告土 

    地現值，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接受基地二筆以上，且位於不同土地使用分區者，其 

    容積率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 

十、送出基地其容積移轉與接受基地建造執照應同時提出申請。102.01.07 刪除了 

 

 

 

 

 



102.01.07訂定「臺南市政府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 

為辦理本市容積移轉業務，考量都市發展密度、發展總量及公共設施劃設水準，依「都市計 

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本要點，以利執行上有所依循。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四條第一項及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容積移轉申請案件，除本辦法、都市計畫書、或其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要點 

    規定辦理。 

 三、送出基地以下列土地為限： 

 （一）公園用地。 

 （二）兒童遊樂場用地。 

 （三）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四）綠地。 

 （五）廣場用地。 

 （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七）計畫道路用地。 

    前項第七款所稱計畫道路計畫道路計畫道路計畫道路用地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各款情形之一各款情形之一各款情形之一：  

 （一）已供公眾通行者已供公眾通行者已供公眾通行者已供公眾通行者。 

 （二）與接受基地相鄰接之未開闢未開闢未開闢未開闢計畫道路，且任一端連接已開闢之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者。 

 （三）寬度八公尺以下之未開闢未開闢未開闢未開闢計畫道路。 

 四、接受基地應以下列地區或土地為限： 

 （一）都市計畫指定之地區。 

 （二）位於住宅區之土地位於住宅區之土地位於住宅區之土地位於住宅區之土地，且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１．基地臨接寬度達十公尺以上十公尺以上十公尺以上十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臨接長度大於基地周長之六分之一六分之一六分之一六分之一，且 



           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２．基地臨接寬度達二十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臨接長度大於基地周長之六分之一， 

           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三）位於商業區之土地，基地臨接寬度達十二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臨接長度大於基地周 

       長之六分之ㄧ，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四）位於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基地臨接寬度達十五公尺以上計畫道路，臨接長度大於基 

       地周長之六分之ㄧ，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稱計畫道路如有二條以上，其寬度擇一認定之。 

    第一項所稱接受基地不得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一）位於農業區、河川區、風景區、保護區等其他非都市發展用地。 

 （二）古蹟所在及毗鄰街廓面向古蹟之建築基地。 

 五、前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所稱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為原 

     則：前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二目、第三款及第四款所稱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 

     以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範圍 

    內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經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都設會）審議通過 

    者，得酌予增加，但最高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 

 六、容積移轉申請案件，應提送都設會審議通過。 

 七、接受基地、送出基地達二筆以上者，其土地現值按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接受基地、送出 

     基地土地公告現值，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 

   接受基地位於不同土地使用分區者，其容積率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 

 八、容積移轉申請案件應檢附下列文件乙式二份，向本府提出之： 

 （一）容積移轉許可審查申請書。 



 （二）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計算表。 

 （三）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為法人者，其依有關法令規定完成處分程序 

       之證明文件。 

 （四）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為法人者，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 

      代表人資格證明影本。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委託書。 

 （六）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七）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配置圖及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八）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九）接受基地之建築線指示（定）圖。 

 （十）其他證明文件。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內政部 99.11.5 台內營字第 0990808892 號令修正第六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第三條 本辦法之適用地區，以實施容積率管制之都市計畫地區為限。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容積移轉，得考量都市發展密度、發展總量、公 

        共設施劃設水準及發展優先次序，訂定審查許可條件，提經該管都市計畫委員會或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之。 

        前項審查許可條件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後一年內未訂定 

        實施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容積移轉申請案件，應逐案就前項考量之 

        因素，詳實擬具審查意見，專案提經該管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依本辦法核辦。 

第五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容積：指土地可建築之總樓地板面積。 

二、容積移轉：指一宗土地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土地供建築使用。 

三、送出基地：指得將全部或部分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之土地。 

四、接受基地：指接受容積移入之土地。 

五、基準容積：指以都市計畫及其相關法規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土地面積所得之積數。 

第六條 送出基地以下列各款土地為限： 

一、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 

    土地。 

二、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開放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 



三、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但不包括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 

    他方式整體開發取得者。 

    前項第一款之認定基準及程序，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之土地，其坵形應完整，面積不得小於五百平方公尺。但因法令變更致不 

    能建築使用者，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勘定無法合併建築之小建築基地，不在此限。 

第七條 送出基地申請移轉容積時，以移轉至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用地建 

        築使用為限；都市計畫原擬定機關得考量都市整體發展情況，指定移入地區範圍， 

        必要時，並得送請上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之。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送出基地申請移轉容積，其情形特殊者，提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移轉至同一直轄市、縣（市）之其他主要計畫地區。 

第八條 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 

        範圍內之接受基地，其可移入容積得酌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 

        百分之四十。 

第九條 接受基地移入送出基地之容積，應按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該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公 

        告土地現值之比值計算，其計算公式如下：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送出基地之土地面積×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接受基地之容積率 

        前項送出基地屬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土地者，其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應扣除送 

        出基地現已建築容積及基準容積之比率。其計算公式如下： 



        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土地之接受基地移入容積＝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１－（送出基地現已建築之容積／送出基地之基準容積）〕 

        第一項送出基地屬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且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地上權、徵收地上權 

        或註記供捷運系統穿越使用者，其接受基地移入容積計算公式如下： 

        送出基地屬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且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地上權、徵收地上權或註記 

        供捷運系統穿越使用者之接受基地移入容積＝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 

        〔1－ 

        （送出基地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地上權、徵收地上權或註記供捷運系統穿越使用時 

         之補償費用／ 

         送出基地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地上權、徵收地上權或註記供捷運系統穿越使用時之 

         公告土地現值）〕 

第九條之一  接受基地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其折繳代金之金額，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其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所有權 

         人負擔。 

         前項代金之用途，應專款專用於取得與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之第六條第一項第 

         三款土地為限。 

         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內無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土地可供取得者，不得依本條規 

         定申請移入容積。 

第十條 送出基地除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土地外，得分次移轉容積。 

        接受基地在不超過第八條規定之可移入容積內，得分次移入不同送出基地之容積。 

第十一條 接受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因基地條件之限制，而未能完全使用其獲准移入之容積 



        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移轉至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 

        並以一次為限。 

第十二條 接受基地於依法申請建築時，除容積率管制事項外，仍應符合其他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及建築法規之規定。 

第十三條 送出基地於許可其全部或部分容積移轉前，除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土地外，應視 

        其類別及性質，將所有權之全部或部分贈與登記為國有、直轄市有、縣（市）有或 

        鄉（鎮、市）有。 

        前項贈與登記為公有之土地中，屬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土地，限作無建築行為之 

        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及兒童遊樂場等公共空間使用。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送出基地進行全面清查， 

        並得會同有關機關（構）依都市計畫分區發展優先次序、未來地方建設時序及公共 

        設施保留地劃設先後，訂定優先移轉次序後，繕造送出基地圖冊，於各該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公告周知及將公告之日期、地點登載當 

        地報紙，並登載於直轄市、縣（市）政府網站。 

前項送出基地圖冊，應表明下列事項： 

一、公共設施保留地類別、性質及面積。 

二、送出基地之坐落，包括地段、地號、都市計畫圖上之區位。 

三、其他應表明事項。 

第十五條 送出基地圖冊公告後，應置於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鄉（鎮、市、區） 

        公所及各地政事務所，供公眾查閱。 

        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均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 

        公所表達移出或移入容積之意願及條件，由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鄉（鎮、 

        市、區）公所提供各項必要之協調聯繫及諮詢服務。 



第十六條 容積之移轉，應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檢具下列文件，向該管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其為法人者，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 

四、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或其電子謄本。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六、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為必要之文件。 

        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依第九條之一規定繳納代金者，免附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之 

        相關送出基地文件。 

        接受基地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重建者，得由實施者提出申請，並得免附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之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第十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後，應即審查，經審查不合規 

        定者，駁回其申請；其須補正者，應通知其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 

        完全者，駁回其申請；符合規定者，除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土地及接受基地所有 

        權人依第九條之一規定繳納代金完成後逕予核定外，應於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或前條 

        第三項實施者辦畢下列事項後，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 

一、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 

二、清理送出基地上土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但送出基地 

    屬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者，其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之地上權、徵收之地上權或註記供捷 

    運系統穿越使用，不在此限。 

三、將送出基地依第十三條規定贈與登記為公有。 

前項審查期限扣除限期補正之期日外，不得超過三十日。 



第十八條 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土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容積移轉後，送 

        出基地上之建築物應永久保存，基地上之建築價值喪失或減損，土地所有權人應按 

        原貌修復。 

第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許可容積移轉後，應即更新送出基地圖冊，將相關 

        資料列冊送由主管建築機關實施建築管理及送該管土地登記機關建檔，並開放供民 

        眾查詢。 

第二十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循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 

        訂定容積移轉相關規定者，得依其都市計畫規定辦理容積移轉。其計畫規定之執行 

        如有困難者，得依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變更之。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    

第 83-1 條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與歷史建築之保存維護及公共開放空

間之提供，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 

前項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種類、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

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折繳代金、作業方法、辦理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

法，由內政部定之。 

 

 


